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德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７１００２

基金交易代码

５７１００２

（前端）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国光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正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国光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０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职于清华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投资研究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任职于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基

金经理助理、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等职务。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５７０００８

诺德周期策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正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现场、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９

名，

实际表决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变更

和利润分配政策内容修订）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点

３

、会议地点： 上海东郊宾馆

３

号楼三楼（浦东新区金科路

１８００

号）

４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有关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变更和利润

分配政策内容修订）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在完成登记程序后，有权参加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东帐户卡；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

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３８４８９２２

）。

２

、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按有关规定不发礼品和有价证券；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为保证会场的秩序，未进行参会登记的股东，公司将不作参加会议的安排。

２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联系人：吕沈强、嵇绯绯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２６１

传 真：

０２１－３３８４８９２２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７

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经公司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修订）》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附件

１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单位 （个人） 出席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对会议表决事项行使表决权。

表决内容：（请在相应框内打

√

确认）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注

册资本及总股本变更和利润分配政策内容修订）的议案》

意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独立财务顾问

: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五月

公司声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报告书及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４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者

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５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

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６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仔细阅读《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和《青岛

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汉缆股份 指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汉河集团 指

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青岛汉河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汉河电缆橡缆股份有限公司

女岛海缆 指 青岛女岛海缆有限公司

八益电缆、标的公司 指 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恒升电气 指 常州恒升电气有限公司

常能电器 指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

九洲投资 指 江苏九洲投资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丰盛科技 指 南京丰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澄辉创投 指 江苏澄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泓丰投资 指 常州市泓丰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汉缆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八益电缆

９９．９９％

股权，女

岛海缆以现金购买八益电缆

０．０１％

股权

本次发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汉缆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八益电缆

８０％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常能电器、泓丰投资、九洲投资、丰盛科技、澄辉创投、朱弘、朱明、朱峰、金

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范沛菁

发行对象、认购人 指

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

范沛菁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指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等十方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

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 指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等十方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

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

《盈利补偿合同》 指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合同》

《现金收购合同》 指

《关于现金收购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０

万股股份的附条件生效的

合同》；

《关于现金收购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

万股股份的附条件生效的

合同》；

《关于现金收购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９５５００

股股份的附条件生效

的合同》；

《关于现金收购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股股份的附条件生效的合

同》

《公司章程》 指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报告书 指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实施

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指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实施

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德和衡律师 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山东汇德 指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发行人评估师、青岛天和 指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核电缆 指 核电站用电缆

仪表电缆 指 将传感器输出信号传输到其相应测量仪器的多芯电缆

控制电缆 指 在电气装置中传输控制、测量和指示信号的多芯电缆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汉缆股份与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和《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常能电器签署《盈利补偿合同》。同日，汉缆股份及其全资子

公司女岛海缆分别与九洲投资、丰盛科技和澄辉创投签署《现金收购合同》。

汉缆股份拟向常能电器、泓丰投资以及自然人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１

，

０４４

万股

Ａ

股股票认购其持有的八益电缆

８０％

股权；同时，汉缆股份及其全资子公司女岛海缆以现金收购九洲投资、

丰盛科技和澄辉创投持有的八益电缆

２０％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汉缆股份将直接和间接控制八益电缆

１００％

股权。

（一）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青岛天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书》（青天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ＱＤＶ１０５６

号），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八益电缆

１００％

股权的市场价值为

２４２

，

０４９

，

１００．００

元。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八益电缆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二）本次发行具体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面值为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１

）发行对象：常能电器、泓丰投资以及自然人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

（

２

）认购方式：发行对象以其合法持有的八益电缆合计

８０％

股权认购。

４

、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汉缆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汉缆股份股

票交易均价

１８．３９

元

／

股。

５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０４４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４６％

， 其中向常能电器发行

８

，

８７４

，

０００

股、 向泓丰投资发行

５９５

，

０８０

股、向朱弘发行

５２２

，

０００

股、向朱明发行

７３

，

０８０

股、向金源苏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向周叙元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向朱峰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向胡金花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向周康直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向范沛菁发行

６２

，

６４０

股。

６

、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承诺：其认购的汉缆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不委托他人管理、不由汉缆股份购回。

７

、期间损益安排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八益电缆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上市公司享有。

８

、本次发行前，汉缆股份和八益电缆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汉缆股份和八益电缆在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二、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汉缆股份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为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周叙元、金源苏、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等十名

特定对象。 前述十名发行对象与汉缆股份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常能电器

公司名称：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弘

注册资本：

１

，

１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１

日

住 所：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

３９８－１

号

２１０２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７００００１５６２２

税务登记证： 苏税常字

３２０４００２５０８４６８１８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５０８４６８１－８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交电、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通用零部件、建筑材料、针纺织品的销售

营业期限：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二）泓丰投资

公司名称： 常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中湖

注册资本：

６３０．６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住 所：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

６００

号

１６

幢

１１２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７０００１７７６５５

税务登记证： 苏税常字

３２０４００５８５５２７８５１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５８５５２７８５－１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三）朱弘

姓 名： 朱弘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６３＊＊＊＊００１Ｘ

住 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迎春花园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科技大道

１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９－８５４８００８０

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四）朱明

姓 名： 朱明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６８＊＊＊＊００１６

住 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铭巷家园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科技大道

１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９－８５４８００８０

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五）朱峰

姓 名： 朱峰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７２＊＊＊＊０８７７

住 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翠竹新村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科技大道

１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９－８５４８００８０

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六）金源苏

姓 名： 金源苏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４６＊＊＊＊１０３８

住 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勤业新村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科技大道

１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９－８５４８００８０

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七）周叙元

姓 名： 周叙元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２１９３６＊＊＊＊００３４

住 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电业宿舍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科技大道

１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９－８５４８００８０

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八）胡金花

姓 名： 胡金花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１１２１１９６８＊＊＊＊６３４８

住 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清潭花苑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科技大道

１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９－８５４８００８０

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九）周康直

姓 名： 周康直

性 别： 男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０４１９４９＊＊＊＊００３７

住 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西村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科技大道

１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９－８５４８００８０

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十）范沛菁

姓 名： 范沛菁

性 别： 女

国 籍： 中国

身份证号：

１４２７２５１９７５＊＊＊＊４０２６

住 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木梳路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科技大道

１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９－８５４８００８０

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三、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股份前后汉缆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汉河集团

６０

，

９７８．１４ ８６．４９％ ６０

，

９７８．１４ ８５．２３％

其他原股东

９

，

５２１．８６ １３．５１％ ９

，

５２１．８６ １３．３１％

常能电器

－ － ８８７．４００ １．２４％

泓丰投资

－ － ５９．５０８ ０．０８％

朱弘

－ － ５２．２００ ０．０７％

朱明

－ － ７．３０８ ０．０１％

朱峰

－ － ６．２６４ ０．０１％

金源苏

－ － ６．２６４ ０．０１％

周叙元

－ － ６．２６４ ０．０１％

胡金花

－ － ６．２６４ ０．０１％

周康直

－ － ６．２６４ ０．０１％

范沛菁

－ － ６．２６４ ０．０１％

股份总计

７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１

，

５４４．００ １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

）

１

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９

，

７８１

，

３５０ ８５．２３

２

山东电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３９５

，

０００ １．４５

３

青岛恒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８２３

，

６５０ １．３７

４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

８

，

８７４

，

０００ １．２４

５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１

，

９９７

，

１７３ ０．２８

６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７６８

，

１５１ ０．１１

７

常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９５

，

０８０ ０．０８

８

中国工商银行—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８

，

９９５ ０．０８

９

黄辉汉

５３１

，

４５０ ０．０７

１０

朱弘

５２２

，

０００ ０．０７

合计

６４３

，

８４６

，

８４９ ８９．９９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

７１

，

５４４

万股，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是指除了以下股东之外的上市公司其他股

东： 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持股比例为

１４．７７％

。因此，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社会公众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１０％

，股本总额和股权分布依然符合上市

条件，不存在依据《证券法》、《上市规则》应暂停或终止上市的其他情形。

四、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汉河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０

，

９７８．１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６．４９％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思夏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汉河集团仍持有本公司

６０

，

９７８．１４

万股，占总股本的

８５．２３％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思夏仍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本次交易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

情况。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公司与八益电缆的产品及客户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本次交易前，汉缆股份的核心产品为高压、超高压电缆，在高压、超

高压电缆市场的占有率累积排名第一，是国内高压、超高压电力电缆相关技术研发的引领者。 电力行业是公司客户最主要的

分布领域，国内电网建设和改造是公司最主要的目标市场。 同时，公司产品范围积极向特种电缆领域拓展。

八益电缆致力于特种电缆的研发、制造、销售，其主要产品为核电站用电缆、仪表控制电缆、数据总线电缆、移动通讯基站

用电缆、光伏电缆、风能电缆等高性能特种电缆，产品主要用于核电、石化、信息通讯、新能源等领域，在核电站用核级电缆、数

据总线电缆、移动通讯基站用电缆领域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八益电缆所生产的核电站用核级仪表电缆、控制电缆在国内核

电市场占有较高的份额，竞争优势明显。

高压、超高压电缆以及特种电缆是电线电缆行业的两大高端领域，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阔。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获

取八益电缆特种电缆的生产资质、生产技术、客户网络及人才队伍，在双方的业务整合后，公司将在保持高压超高压电线电缆

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强化在特种电缆领域的竞争优势，成为国内少数同时在高压、超高压电缆以及特种电缆领域具备先进

生产技术、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从而强化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汉缆股份收购八益电缆的主要动机在于看重其在特种电缆领域所取得技术优势、客户以及品牌优势，看好其未来长

期的发展潜力。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八益电缆资产规模、收入规模与汉缆股份相比较小，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

况构成较大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汉缆股份（合并） 八益电缆 比重（

％

） 汉缆股份（合并） 八益电缆 比重（

％

）

资产总额

４４５

，

５８４．３０ ２４

，

９３２．４８ ５．６０％ ４０９

，

５８２．５６ ２１

，

７４５．４２ ５．３１％

负债合计

９５

，

３２７．６９ １０

，

２６５．８６ １０．７７％ ７８

，

６０８．３９ ７

，

９８１．１３ １０．１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５０

，

２５６．６１ １４

，

６６６．６２ ４．１９％ ３３０

，

９７４．１７ １３

，

７６４．２９ ４．１６％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汉缆股份（合并） 八益电缆 比重（

％

） 汉缆股份（合并） 八益电缆 比重（

％

）

营业收入

３７６

，

４０８．３７ ３５

，

２１５．７０ ９．３６％ ３０９

，

８２５．１９ ２３

，

６５４．０５ ７．６３％

营业利润

２９

，

３８８．０６ １２２２．５８ ４．１６％ ４４

，

０９９．４６ ２

，

００８．４６ ４．５５％

利润总额

３３

，

９６４．０９ １５６１．１３ ４．６０％ ４７

，

１９３．９４ ２

，

００６．４０ ４．２５％

净利润

２８

，

３１０．０５ １３４９．０８ ４．７７％ ３９

，

９４１．６８ １

，

７２６．４３ ４．３２％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充分享受八益电缆业绩增长所带来的超额回报，盈利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提高。

八益电缆定位于特种电缆行业，该公司在特种电缆设计、开发、制造、营销方面名列行业前茅，尤其是在核电站用核级电

缆、移动通讯基站电缆、石化行业的仪控、耐火、阻燃电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基础。 在核电领域，八益电缆为行

业内第一批取得国家核安全局颁发准入证书的核级电缆生产商之一。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优异的产品质量，该公司所生产

的核电站用核级仪表电缆、控制电缆在国内核电市场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市场竞争优势明显。

由于融资渠道有限，八益电缆缺乏增容扩产所需资金，生产能力受到较大限制，在销售旺季，由于产能不能完全满足订单

需求，八益电缆只能在订单中“择优”，对部分回报较低、回款较差的订单有所舍弃，降低了八益电缆整体盈利能力、风险抵抗

能力，这种情况在

２０１１

年体现的尤为明显。 随着其成为汉缆股份全资子公司，八益电缆融资能力将获得提升。 凭借在相关行

业积累的技术优势、品牌优势，随着增容扩产所需资金的到位，可合理预期八益电缆未来将保持较快的业绩增长。根据山东汇

徳对八益电缆出具的（

２０１１

）汇所综字第

６－０２１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八益电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１２

月与

２０１２

年盈利预测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预测数

２０１２

年

预测数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已

审实现数

２０１１

年

１０－１２

月预

测数

２０１１

年合计

一、营业收入

２６

，

４７８．６１ ６

，

７４２．０１ ３３

，

２２０．６２ ３４

，

５００．００

二、营业利润

６０４．９１ ６２１．１８ １

，

２２６．０９ ２

，

７９３．０８

三、利润总额

６７７．４９ ７５６．１８ １

，

４３３．６８ ２

，

７９３．０８

四、净利润

５４９．０３ ６４２．８３ １

，

１９１．８７ ２

，

３７４．１２

因此，根据盈利预测，收购完成后，

２０１２

年八益电缆盈利能力较

２０１１

年会有较大提高，业绩步入稳定增长轨道。作为八益

电缆控股股东，汉缆股份将充分享受八益电缆业绩增长带来的投资收益，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从产品结构来看，汉缆股份与八益电缆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通过收购，汉缆股份可借助八益电缆提高在特种电缆领域的

研发、生产实力，提高在特种电缆领域的市场竞争力，逐步形成、完善高压、超高压和特种电缆“双轮驱动”的业务发展模式，同

时，待双方业务充分整合后，两公司将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在客户管理、销售网络布局、原材料采购、产品研发、业务完整性

等方面形成互补性促进，为不同客户提供更具特色的优质产品和专业服务，进一步提升“汉缆股份”和“八益电缆”的品牌知名

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增强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１

、汉缆股份履行的决策过程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汉缆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

案》。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汉缆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发行方案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汉缆股份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发行方案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２

、八益电缆履行的决策过程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八益电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公

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等议案。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八益电缆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东与青岛汉缆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重组的议案》等议案。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八益电缆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收购常

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等议案。

３

、常能电器履行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常能电器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重组的议案》，

并批准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和《盈利补偿合同》。

４

、泓丰投资履行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泓丰投资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重组的议案》，并

批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和《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

５

、丰盛科技履行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丰盛科技执行董事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６

、九洲投资履行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九洲投资召开董事会，审议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７

、澄辉创投履行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澄辉创投召开董事会，审议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８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本次交易获得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９

、本次交易的交割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八益电缆股东变更为汉缆股份和女岛海缆，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汉缆股份和女岛海缆合计将现金

４

，

８００

万元分别支付与九洲投资、丰盛科技和澄辉创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山东汇德出具了（

２０１２

）汇所验资第

６－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

汉缆股份已收到新增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零肆拾肆万元整 （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元），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７１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汉缆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常能电器、泓丰投资以及自然人

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发行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 汉缆股份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的登记手续。

汉缆股份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１

、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八益电缆依法就本次交易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取得常州市工商局的 《备案通知

书》，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 八益电缆

１００％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汉缆股份和女岛海缆名下，其中汉缆股份持有八

益电缆

９９．９９％

股权、女岛海缆持有八益电缆

０．０１％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具备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山东汇德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证书序号：

００００１７

）出具了（

２０１２

）汇所验资第

６－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止，汉缆股份已收到新增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零肆拾肆万元整（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７１５

，

４４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八益电缆的

１００％

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２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汉缆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办理完毕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常能电器、泓丰投资以及

自然人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名下。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相关盈利

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市公司收到董事张文忠先生的辞职信，张文忠先生因其工作变动原因自愿辞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离任后不在上市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起生效。

除上述董事辞职外，本次重组期间，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二）八益电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期间，八益电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重组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汉缆股份与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和《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并与常能电器签署《盈利补偿合同》。同日，汉缆股份及其全资子

公司女岛海缆分别与九洲投资、丰盛科技和澄辉创投签署《现金收购合同》。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生效，汉缆股份已与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

完成了八益电缆

８０％

股权的过户事宜， 汉缆股份本次发行的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常能电器、 泓丰投资、朱

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名下。

汉缆股份及女岛海缆已与九洲投资、丰盛科技和澄辉创投完成了八益电缆

２０％

股权的过户事宜，汉缆股份及女岛海缆支

付的

４

，

８００

万元现金也已分别交付九洲投资、丰盛科技和澄辉创投。

上述协议已确定的事宜均已履行完毕。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锁定期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承诺本次认购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不委托他人管理、不由汉缆股份购回。

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所持本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已办理完毕，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２

、常能电器关于八益电缆未来业绩的承诺

交易对方常能电器就八益电缆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经审计净利润数额 （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但为套期保值而购买期货所形成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经常性损益除外）及补偿方式分别作出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未见常能电器违反承诺的情形。

３

、关于避免与汉缆股份和八益电缆同业竞争的承诺

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承诺：“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前除投资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外，未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

份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也不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

务的法人或组织”。

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承诺：“本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前除投资常州八益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外，未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也未从事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竞

争的业务；本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也不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以及不从

事与汉缆股份与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

常能电器控制的恒升电气针对本次交易也做出如下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与汉缆股份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以及汉缆股份控制的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同业竞争，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也不

从事或投资、控制与汉缆股份、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承诺：

“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本公司

／

本人不会，而且会促使本公司

／

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中国境内参与、经

营或从事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主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凡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商业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任何可能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

主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公司

／

本人应于发现该商业机会后立即以书面方式通知汉缆股份、 八益电

缆，并将上述商业机会无偿提供给汉缆股份、八益电缆。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凡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会影响汉缆股份、八益电缆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本公司

／

本人上述保证及承诺，无论上述收购是否完成，均相对汉缆股份发生效力。 ”

４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范沛菁及恒升电气承诺：

（

１

）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汉缆股份、八益电缆的公司章程及其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

会对涉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

２

）避免一切非法占用汉缆股份、八益电缆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汉缆股份、八益电缆向本人（本公

司）以及本人（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他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３

）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汉缆股份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汉缆股份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汉缆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４

）若承诺人未履行所作出的承诺，承诺人对因此给汉缆股份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５

、关于保障汉缆股份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护汉缆股份的合法利益及独立性，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

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范沛菁及恒升电气承诺，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促使汉缆股份在人员、资产、财务、机

构、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并具体承诺如下：

（

１

）人员独立

Ａ

、促使汉缆股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汉缆股份专职工作，不在承诺人控制的企

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或领取报酬。

Ｂ

、促使汉缆股份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Ｃ

、促使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不以任何方式占用汉缆股份的资金、资产。

（

２

）资产独立

Ａ

、促使汉缆股份继续拥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Ｂ

、促使不以汉缆股份的资产为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

３

）财务独立

Ａ

、促使汉缆股份继续运营其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Ｂ

、促使汉缆股份继续运营其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Ｃ

、促使汉缆股份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不干预汉缆股份的资金使用调度。

Ｄ

、促使汉缆股份依法独立纳税。

（

４

）机构独立

促使汉缆股份继续保持其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发生机构混同的情形。

（

５

）业务独立

Ａ

、促使汉缆股份业务独立，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Ｂ

、保证尽量避免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企业与汉缆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依法进行，履行合法程序。

目前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尚未见上述承诺人违反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汉缆股份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

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

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认为：汉缆股份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或交付，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已办理完毕，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风

险和障碍。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汉缆股份具备

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汉缆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德和衡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所涉及标的资产即八益电缆

１００％

股份

的过户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八益电缆《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完毕。 标的资产过户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相关交易合同的约定，过户程序

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新发行股份的登记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真

实、合法、有效。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

续。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

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

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不委托他人管理、不由汉缆股份购回。

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所持股份数量及流通时间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流通时间

１

常能电器

８

，

８７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

泓丰投资

５９５

，

０８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３

朱弘

５２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４

朱明

７３

，

０８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５

朱峰

６２

，

６４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６

金源苏

６２

，

６４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７

周叙元

６２

，

６４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８

胡金花

６２

，

６４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９

周康直

６２

，

６４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１０

范沛菁

６２

，

６４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合计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劵的督导责任与义务如下。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对汉缆股份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

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即督导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汉缆股份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结合汉缆股份本次交易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 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１５

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１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２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３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４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５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６

、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３０

号）；

２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报告书》；

３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２

）汇所验资第

６－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和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明；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５

、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６

、德和衡律师出具的《关于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希泰

地 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４５

楼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５１７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５０２

主 办 人：邹晓东、王骥跃

协 办 人：田来

项目组成员：赵远军、钟得安、王玮、周晓晨、孙圣虎、王为为、刘新、张凡琛

（二）法律顾问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蒋琪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东里

１６

号

ＣＢＤ

国际大厦

１６

层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２１９１０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２１９９９２

经 办 人：郭恩颖、杨锐

（三）审计机构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晖

地 址 ：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３９

号

２６－２７

层

电 话 ：

０５３２－８５７９６５０６

传 真 ：

０５３２－８５７９６５０５

经 办 人 ：牟敦潭、王伦刚

（四）资产评估机构

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强

地 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路

３７

号（金海大厦

１５

层）

电 话：

０５３２－８５７５３７６５

传 真：

０５３２－８５７２２３２４

经 办 人：王立德、于志超、孙启鄯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2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相关方

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号《关于核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530

号），本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已获中

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完成相关实施工作。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已做出包括股份锁定和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等承诺。上述承诺已被《青岛汉缆股

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报告书》（以下简称

"

报告书

"

）引用，相关方对报告书中引用的相

关承诺内容无异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相关

各方将严格履行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所做出的以下承诺：

一、股份锁定承诺

非公开发行对象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承诺本次认购的股

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不委托他人管理、不由汉缆股份购回。

二、避免同业竞争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

本次交易完成后，发行对象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不拥有

或控制与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企业，且发行对象均出具了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2.

常能电器、泓丰投资承诺：

"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前除投资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外，未投资或控制与汉

缆股份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也不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

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

"

。

3.

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直和范沛菁承诺：

"

本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前除投资常州八益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外，未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织，也未从事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

有同业竞争的业务；本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也不投资或控制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法人或组

织，以及不从事与汉缆股份与八益电缆有同业竞争的业务

"

。

4.

恒升电气针对本次交易也做出如下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本公司与汉缆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汉缆

股份控制的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同业竞争，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也不从事或投

资、控制与汉缆股份、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

"

5.

汉缆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承诺：

"

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活动。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本公司

/

本人不会，而且会促使本公司

/

本人所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在中国境内参与、经营或从事与汉缆股份、八益电缆主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

成竞争的业务。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凡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商业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任何可能与汉缆

股份、八益电缆主营业务或其计划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

/

本人应于发现该商业机会后立即以书面方式通知

汉缆股份、八益电缆，并将上述商业机会无偿提供给汉缆股份、八益电缆。 在上述收购完成后，凡本公司

/

本人及所控制的

其他企业保证不会影响汉缆股份、八益电缆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本公司

/

本人上述保证及承诺，无论上述收购是否完成，

均相对汉缆股份发生效力。

"

6.

汉缆股份及汉河集团、汉河投资、汉缆股份实际控制人、汉缆股份董监高和其他关联企业承诺其与九洲投资、澄辉创

投、丰盛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7.

九洲投资、澄辉创投、丰盛科技分别承诺其与汉缆股份及其持股

5%

以上股东和关联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盈利补偿承诺

常能电器向上市公司承诺，八益电缆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实现的净利润数额（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但为套期保值而购买期货所形成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经常性损益除外） 为

2,400

万元、

2,650

万元、

2,750

万元。 若八益电缆

2012

年至

2014

年三年期，按下列方式计算的实际盈利数不足常能电器承诺净利润数的，常能电器将

于三年期的每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汉缆股份。 具体计算补偿额方式为： 每年补偿的净

利润数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

－

已补偿的净利润数额， 前述实际净利

润数均应当以八益电缆的净利润数额（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但为套期保值而购买期货所形成的投资收益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经常性损益除外）确定，逐年进行补偿，在各年计算的补偿净利润数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已经补偿

的净利润数额不冲回。

四、其他承诺

1.

八益电缆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2.

交易对方承诺：其所持有八益电缆股份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限制权利情形，权属清晰；承诺在与汉缆股份之

间的资产重组被有关主管部门否决或审核同意至过户给汉缆股份之前，不转让所持有的八益电缆股份，不在所持有的八

益电缆股份上设定质押，同时保证所持有的八益电缆股份不存在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形；承诺未与第三方签订不利于其所

持有的八益电缆股份稳定的任何协议或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业绩对赌、利润保证、股份回购等）；承诺在与汉缆股份

签署的有关股份认购合同、资产转让合同生效后，无条件及时配合汉缆股份进行八益电缆股份的过户登记备案等手续。

3.

本次交易对方常能电器、泓丰投资、九洲投资、丰盛科技、澄辉创投、朱弘、朱明、朱峰、金源苏、周叙元、胡金花、周康

直和范沛菁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

八益电缆出具承诺，其生产的产品具有良好的质量史，

5

年内没有发生因质量问题引起退货、采购方拒绝验收等质

量事件，未发生因质量问题而受到行业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等事件。

5.

本合同生效后，交易各方依据届时新订的八益电缆公司章程依法进行八益电缆决策层、管理层的补增及任命，标的

公司管理层已经向上市公司出具了保持管理层稳定性的承诺，上市公司也承诺保持标的公司管理层的稳定性。

6.

八益电缆承诺，本次交易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申请期货账户注销。

7.

汉缆股份及全体董事出具的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 � � �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股票代码：

601996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11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及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推动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广西证监局定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举办“广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开通仪式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广西丰林木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参加此次活动并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公司高管届时将与投资者进行网上交流。 投

资者可以登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公司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活动。

出席本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有：

总经理：王高峰 先生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刘 念 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5

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泰柏瑞

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根据《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 确定

2012

年

5

月

11

日为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日。

当日沪深

300

指数收盘值为

2636.92

点，基金资产净值为

32,248,721,369.34

元，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为

32,968,633,875.00

份，折算前基金份额净值为

0.978

元。

根据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为

0.37094933

， 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

12,229,687,

690.00

份，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为

2.637

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并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进行了变更登记。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采取四

舍五入的方法计算保留到整数位。

投资者可以自

2012

年

5

月

15

日起在其上海证券账户指定的销售机构查询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